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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2018〕90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2018年及以前年度
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结余资金的通知

平山乡、小厂乡、河西乡、芒东镇、勐养镇人民政府，县教育局：
根据《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支出进度的通知》（云贫开办发〔2017〕222号）文件精神，为加快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经2018年12月13日梁河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研究决定，将2018年及以前年度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实施结余资金36.4095万元收回县级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结余资金收回明细
本此共收回项目结余资金36.4095万元。收回资金明细详见附件《梁河县2018年及以前年度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结余资金收回明细表》。
二、结余资金收回管理
（一）县扶贫办要与各项目实施单位做好对接，确保结余资金足额收回。
（二）收回结余资金纳入整合资金范畴，县财政局根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做好项目结余资金收回管理，并依据县人民政府结余资金盘活使用的通知重新安排使用。
（3） 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积极给予配合，按照县级财政部门要求做好安排、对接，确保结余资金按时收回。
  
附件：梁河县2018年及以前年度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结余资金
收回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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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委监委；
      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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